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第20241195 号提案的答复

郑泽新委员：

《关于做大“福花”美丽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》

（20241195 号）收悉，由我局会同省自然资源厅、福建金融监管

局、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发改委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

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强化产业规划布局的建议

我省高度重视花卉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，坚持规划先行，制

定印发《福建省花卉产业发展规划（2011—2020年）》，并在《福

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 三五年远景目

标纲要》中，明确提出做强做优做大花卉苗木等乡村特色产业，

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、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，花卉苗木产业持

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。近年来，我省持续深化花卉苗木供给侧结

构性改革，积极引导和推动特色化、差异化、区域性花卉苗木产

业集群建设，在稳步推进漳州高新区、漳浦、南靖及龙岩漳平、

三明清流等传统优势花卉苗木重点县（市、区）发展的同时，大

力扶持宁德周宁、泉州永春、南平延平、龙岩永定等新兴县（市、

区）发展，积极推动永春海峡花卉文旅产业园、漳州智农花卉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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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园等园区建设。现已初步形成漳州水仙花、漳浦蝴蝶兰、南靖

兰花、漳平杜鹃花、武平富贵籽、清流鲜切花、延平百合花、周

宁高山冷凉花卉等十多个产业集群，认定公布了漳州水仙花、南

靖兰花、清流花卉苗木等 9 个特色优势区。永春海峡花卉文旅产

业园，现已投资建设 5.3 万平方米智能温室，入驻上下游花卉企

业23家，发展势头强劲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充分吸收您的建议意见，

进一步优化全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布局，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县

（市、区），在符合“三区三线”管控规则的前提下，充分衔接县、

乡（镇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统筹产业发展空间，因地制宜发展

培育一批高效花卉苗木产业带、产业园和产业集群。

二、关于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

为加快花卉产业“数字”赋能，2024 年开始，花卉生产智能

控制系统建设已纳入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资金补助范

畴。下一步，我局将视现行政策实施效果及花卉产业发展情况，

会同省财政厅进一步调整完善花卉产业补助政策，积极争取更多

的项目和资金支持花卉数据平台建设。

三、关于着力构建全省花卉苗木交易统一大市场的建议

花卉苗木交易市场是花卉产业链的重要组织部分。近年来，

我局持续加大花卉交易市场的建设力度，指导新建（重建）漳州

市花卉交易中心、漳州花卉苗木集散中心（一期）和福州建新花

卉产业园等大型花卉交易市场。目前，全省已建成各类花卉市场

60个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花卉销售和流通网络。下一步，我局将

继续指导做好花卉苗木交易市场建设工作，鼓励花卉重点产区建

设集批发、零售、组货、配送、售后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

性花卉交易市场，并依托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，

逐步建立花卉交易、数据分析、市场预测指导等服务体系，进一

步推动我省花卉苗木产品流通和市场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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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落实生产要素保障的建议

（一）关于合理布局花卉产业用地方面。一是坚持“土地要

素跟着项目走”原则，对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以及省级人民政

府重大项目用地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用地，由自然资源部直接配

置计划指标；对未纳入重大清单的花卉产业园、交易市场等项目

用地，以当年存量土地处置规模为基础核算计划控制指标额度，

由设区市统筹保障，设区市统筹确有困难的，可向省自然资源厅

申请协调异地周转指标。同时，各地优先安排农村一二三产业融

合发展新增建设用地计划，县（市、区）每年应安排不低于 5%的

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不足的由设区市统筹解决。二是农村一

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确需使用零星、分散布局的建设用地，且

单个项目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超过30亩的，可在村庄规划中实施点

状布局。此类项目用地，允许以单个项目立项的项目区为单位供

地，项目区为单个地块的，按建设地块单个供地，项目区为多个

地块的，应结合实际需要整体规划建设，合理确定不同地块的面

积、用途，按建设地块搭配为一个整体供应。三是支持有条件的

地区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优质耕地恢复补充等措施，推

动坡度25度以上耕地逐步调整到山下、果树苗木上山上坡，逐步

实现山上耕地换山下林地，并确保调整后各地类的面积基本稳定，

不断优化耕地空间布局。

（二）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方面。一是实施林业贷款贴息补助

政策，2022—2024年省级财政安排 3775 万元用于林业贷款贴息资

金，用于包括花卉苗木种植及设施设备购置、林下经济等贷款的

利息补助。二是实施设施花卉种植保险政策，为花卉种植设施和

棚内种植花卉提供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风险保障。2023 年全省

设施花卉种植保险总保费 112.31 万元，为 0.45 万亩的花卉提供

了7079万元的风险保障。三是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加强花卉苗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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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金融创新。目前我省已有多项立足花卉苗木产业特色的金融产

品和金融服务，如省联社“福卉贷”产品，针对花卉种植企业和

花卉行业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种植户，提供最高 500 万元、

期限最长 5 年的专属贷款产品；金融赋能花卉苗木等地理标志产

业，对南靖兰花、漳州水仙花等花卉地理标志产业提供金融支持，

截至2023年底，全省针对花卉地理标志产业提供贷款余额近 4亿

元；探索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+农户+银行”新型服务模式，结合

花卉行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，鼓励推广以信用为主，大棚

设施、大型农机具等增信形式为辅的“信用+”融资模式。

（三）关于用电补贴等其他方面。目前国家严禁地方擅自出

台优惠电价政策，无法对花卉产业园生产经营主体生产用电按不

超过农业生产用电标准下浮30%的部分给予补贴。同时，为确保省

级财政补助资金不交叉重叠且能够惠及更多花卉苗木企事业单位

和专业合作社，目前省级财政花卉产业项目与林业贷款贴息不得

重复申报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刘亚圣

联 系 人：周婷（种苗站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018

福建省林业局

2024年 7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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